附件：
[bookmark: _Hlk86763516][bookmark: _Hlk67491645][bookmark: _Hlk67478753]企业上一会计年度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收入及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明细表

	序号
	合同名称
	业务类别
	业务来源
	[bookmark: _Hlk86763486]实际取得的服务收入（万元）
	经登记的合同执行额（万元）
	[bookmark: _Hlk67491664]经核定的技术性收入（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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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业务类别是指服务项目所属《北京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京科发〔2019〕6号）中《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试行）》的类别，分为信息技术外包服务（ITO）、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服务（KPO）和服务贸易类服务。
2.业务来源分为离岸和在岸。
3.实际取得的服务收入以人民币计算，其中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应按银行结汇日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4.经登记的合同执行额是指企业上一会计年度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合同在市商务局登记的执行额，以人民币计算。企业未登记的，按“未登记”填写。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Hlk67491927]5.经核定的技术性收入是指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合同在市科委技术市场管理部门进行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并核定的技术性收入，以人民币计算。企业未登记的，按“未登记”填写，已登记但未核定的，按“未核定”填写。
